
115 年度原住民族語保母獎助計畫-第二次族語保母甄選 

【報名簡章】 

一、 報名資格： 

（一） 親屬保母：能說流利原住民族語，且家中有直系血親 3親等

以內 0歲以上至 6歲未就學之原住民幼兒。 

（二） 一般保母：能說流利原住民族語，且具「一般保母」資格者，

有或預收托 0歲以上至 6歲未就學之原住民幼兒。 

二、 甄選名額：20名，不限族語別。 

三、 甄選族語語系別： 

（一） 泰雅族語澤敖利語系、賽考利克語系 

（二） 布農族語卓社、郡社、卡社、巒社群語系 

（三） 賽德克族語都達語系、德鹿谷語系 

四、 工作內容及獎（補）助基準： 

(一) 以「全族語」托育幼兒，族語托育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至下

午 6時期間，每週至少 5日，每日至少 4小時。 

(二)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或本府依幼兒族語程度或年齡分成 5 級，

以「全族語」對收托幼兒進行托育，如下： 

1. 第一級-0歲至1歲： 

族語保母與幼兒互動時全程使用族語，且幼兒於清醒狀態經

由目光與族語保母對視互動。每月核發新臺幣2,500元獎助

金。 

2. 第二級-1歲至2歲： 

族語保母與幼兒互動時全程使用族語，且幼兒經由聽力理

解，透過手勢指示正確的物品或方位（聽懂簡易指令）。每

月核發3,500元獎助金。每月詞彙與句子不得重複。 

3. 第三級-2歲至3歲： 

族語保母與幼兒互動時全程使用族語，且幼兒已會仿說5個

詞彙及2個句子（2個詞彙以上組成的句子）以上，每月核發



4,000元獎助金。每月詞彙及句子不得重複。 

4. 第四級-3歲以上： 

族語保母與幼兒互動時全程使用族語，且幼兒已會「自行說

出」5個詞彙及 2個句子（2個詞彙以上組成的句子）以上，

每月核發 4,500 元獎助金。每月詞彙及句子不得重複。 

5. 第五級-採保母自行或由本府推薦申請升級： 

採自行申請或地方政府推薦申請，族語保母與幼兒互動時全

程使用族語，且幼兒已會自行說出20個詞彙及10個句子以

上，核發5,000元獎助金。每月詞彙與句子不得重複。 

(三) 每月影片或家訪情形如未達標準，第 1 至 2 級扣減該月獎助

金 500 元、第 3至 5級扣減 1,000 元。 

(四) 每一級執行期間為 1 年，執行期間屆滿，原則進入下一級。

受託幼兒連續 2 個月未達該級別語言能力，經專管中心輔導

1 次，第 3 個月仍未達標者，第 4 個月註銷資格停止撥付；

如屬第 3至 5級者，得再輔導 1次，如第 5個月仍未達標者，

自第 6個月註銷資格停止撥付。 

(五) 送托家庭獎助金：將 0 歲以上至 5 歲未就學之原住民籍幼兒

送托予本計畫「一般保母」實施族語托育之家庭，每送托 1

名幼兒，每月發給送托家庭獎助金 2,500 元整。 

(六) 本府每月至少差派 1 次家訪員到家訪視(含影音拍攝)，並作

成紀錄考核。 

五、 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 115 年 4月 29 日(星期三)下午 17 時止（以

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）。 

六、 甄選日期：115 年 5月 4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4時整。 

七、 甄選地點：埔里鎮公所 3樓大禮堂會議室。 

八、 報名方式：填妥報名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以郵寄或親送方

式向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單位報名，收件地址：54001 南投市

中興路 660 號 原民處文教觀旅科 高科員收。(請於信封後部加

註「族語保母甄選報名」) 



九、 測驗題型：共計 8分鐘 

（一） 2 分鐘自我介紹：依據以下項目評核分數評分。(25 分) 

項目 族語使用率 發音正確 表達流暢 時間 

   配分 

等第 
10 分 5 分 5 分 5 分 

優 8-10 4-5 4-5 4-5 

好 5-7 2-3 2-3 2-3 

普通 2-4 1-2 1-2 1-2 

差 0-1 0 0 0 

（二） 問答題：依據以下項目評核分數評分。(75 分) 

項目 族語使用率 答為所問 表達流暢 發音正確 

   配分 

等第 
25 分 20 分 20 分 10 分 

優 19-25 16-20 16-20 8-10 

好 12-18 11-15 11-15 5-7 

普通 6-11 06-10 06-10 2-4 

差 0-5 0-5 0-5 0-1 

（三） 及格分為上開兩大題加總 70 分，並以分數高者排第錄取，若

遇同分者，則依第二大題「問答題」為高者錄取。 

十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通過口說測驗，並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或本府辦理原住民

族語托育訓練課程結業者，始取得族語保母資格。  

(二) 如有其他疑問，請電洽 049-2243637 轉 507 高科員詢問。 


